
贵 州 民 族 大 学

研究生实践活动登记表
	姓　名
	
	学  院

（系）
	
	学  号
	

	学　科　专　业
	
	研  究

方　向
	

	实践活动起止时间
	
	实践活动指导教师
	

	实践活动内容（含教学实践、科研实践和社会实践，请注明具体内容、工作对象、工作量等）：


	个人总结（体会、收获、建议，页面不足可附另页）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　研究生签名：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实践指导教师评语及成绩（以百分制计算）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

 指导教师签名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导师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签名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院（所）意见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签名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备　注：



说明：1、实践活动内容主要包括教学实践、科研实践和社会实践等形式和内容。教学实践主要是指为在校相关专业本科生授课等教学活动；科研实践主要是指围绕本专业领域开展的各项科研活动，如参与政府部门或非政府组织决策咨询，参与企业科技项目攻关等；社会实践主要是指参加各种公益性的社会活动。必须将实践教学的具体内容、工作对象、工作量详细列明，其中教学实践不得少于20学时（课堂上课不得少于4学时，其他形式可为参与课堂讨论、辅助老师批改作业等），科研实践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不得少于5次。达到以上要求，方可取得1个学分。

2、实践教学结束后，实践教学有关文字资料和本表一式三份。

研究生院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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